
特种医学研究院2025年度奖励性绩效考核与分配方案
根据《南通大学2025年度绩效评价结算实施办法》（通大〔2025〕28号）文件要求，特种医学研究院奖励性绩效考核与分配工作小组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组织机构
研究院成立2025年度奖励性绩效考核与分配工作小组，主要负责研究院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工作。具体组成如下：
组长：高永静

副组长：王莹、李霞
成员：姜正林、王华容、吴小波、王雪婷、孙晓敏、卢焕俊、周国坤、缪绿青
二、政策依据
1.学校层面
根据《南通大学岗位聘用工作实施办法》（通大人〔2019〕6号）、《南通大学绩效工资实施办法》（通大人〔2019〕7号）、《南通大学2025年度绩效评价结算实施办法》及教学工作量、教学科研业绩分核算等绩效工资分配系列配套文件。
2.研究院层面
《特种医学研究院2025年度奖励性绩效考核与分配方案》、《特种医学研究院第二轮聘期岗位绩效定档工作方案》等。
三、实施范围
研究院专任教师、实验技术人员、党政管理人员。实行协议年薪制人员由学校按其聘用协议的约定执行。

四、经费来源
研究院奖励性绩效工资经费来源主要有学校划拨的2025年度业绩奖励津贴经费、重大重要教学和科研成果类专项工作量补助经费等。
五、实施程序
1. 成立特种医学研究院绩效考核与分配工作小组，起草《特种医学研究院2025年度奖励性绩效考核与分配方案》。
2. 《特种医学研究院2025年度奖励性绩效考核与分配方案》提交全院教职工讨论修改后，经研究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并通过，在全院教职工范围内公示。
3. 《特种医学研究院2025年度奖励性绩效考核与分配方案》报学校绩效工资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审核批准后实施。
4. 工作小组依据《特种医学研究院2025年度奖励性绩效考核与分配方案》进行个人奖励性绩效工资核算工作。
5. 奖励性绩效工资核算结果向全院教职工公示，并报学校绩效工资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审核批准后，由学校财务部门发放。
六、岗位分类及基本工作量（业绩分）标准
根据《南通大学岗位设置与管理暂行办法》岗位分为专业技术岗位和管理岗位两种类别，其中专业技术岗位又分专任教师岗位和其他专业技术岗位。我院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岗责一致的基本工作量考核制度，对不同岗位类别人员实行分类考核。原则上绩效定档级别越高，科研业绩分要求越高。各岗位基本工作量和业绩分标准如下：
专任教师岗位：完成岗位基本工作量和业绩分（见下表），服从研究院和团队安排，年终综合测评成绩达到合格以上等级。

2025年度专任教师岗位基本工作量和业绩分标准如下：
	任务/教学科研
岗位、级档
	正高
	副高
	中级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教学工作量（课时）
	25
	25
	25
	25
	25
	30
	30
	30
	30
	30
	30

	科研业绩分
	13965
	11760
	9260
	8085
	6835
	5585
	5070
	4560
	4190
	3675
	3160

	公共服务业绩分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注：教学工作量要求指承担我院开设的理论课和实验课的标准学时数。

实验技术岗位：在完成研究院和所在团队安排的科研服务的基础上，完成岗位业绩分（见下表），服从研究院和团队安排，年终综合测评成绩达到合格以上等级。
2025年度实验技术岗位基本工作量和业绩分标准如下：
	任务/其他专业技术
岗位、级档
	正高
	副高
	中级

	
	4
	5
	7
	8
	10
	11

	教学工作量（课时）
	6
	6
	9
	9
	9
	9

	科研业绩分
	4400
	3720
	2760
	2480
	2000
	1720

	公共服务业绩分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注：教学工作量要求指承担我院开设的实验课的标准学时数。

管理岗位：岗位级档参照学校给定的级档，服从研究院和职能办公室管理，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研究院和职能办公室安排的相关工作；年终综合测评成绩达到合格以上等级。
基本工作职责：
专业技术岗

专任教师岗：科研与教学工作。

实验技术岗：公共实验平台与实验室管理、实验教学任务。

党政管理岗：行政管理与服务
七、个人奖励性绩效工资的构成
研究院教职工个人奖励性绩效工资由业绩奖励津贴和其他专项奖励津贴两部分构成。
业绩奖励津贴
根据南通大学各部门公示的业绩分核算研究院年度业绩分。
专任教师岗：按实际完成教学工作量情况（含指导研究生）和业绩分情况，并扣除学校规定的基本工作量部分结算。

实验技术岗：按实际完成教学工作量情况（含指导研究生）和业绩分情况，并扣除学校规定的基本工作量部分结算。结合自己的情况也可选择按专任教师岗进行结算，并扣除学校规定的基本工作量部分结算。

对于不能完成基本工作量和业绩分要求的，按比例扣发相应岗位奖励津贴。
行政管理岗：按研究院的绩效完成情况结合职责级档系数并扣除学校规定的基本工作量部分结算。

补充说明：
1）享受协议年薪的高层次人才（包括特聘教授）原则上不参加研究院年终绩效分配，但超出协议规定外的教学科研业绩纳入绩效分配范畴，协议规定内的教学科研业绩分50%归所在团队统筹，50%归研究院统筹。
2）对研究院教职工以南通大学其他二级单位为第一署名单位发表的论文，从我院申报成果奖励并被学校职能部门认同的，按研究院标准计算业绩分；未从我院申报成果奖励，或申报未被学校职能部门认同的，不计业绩分。院外人员以南通大学特种医学研究院为第一署名单位发表论文，从我院申报成果奖励，按研究院标准计算业绩分。
3）科研项目等业绩分按学校公布为准。对于市厅级及以上课题项目及科研成果等业绩分奖励（含教学和科研），原则上由负责人根据参与者的贡献度进行业绩分的分配,但不得超过二分之一递减原则所计算的业绩分。

行政管理人员业绩奖励须由研究院领导测评、全体教职工测评加上行政管理人员互评进行考核；实验技术人员业绩奖励须由研究院领导测评、全体教职工测评、所在团队负责人测评及互评进行考核。考核合格正常计发，不合格则扣除正常计发业绩奖励津贴的20%。
4）专业技术岗教师公共服务业绩分核算办法见《特种医学研究院公共服务业绩分核算办法》，专任教师岗位公共服务业绩分的基本要求为400分，实验技术岗位公共服务业绩分的基本要求为200分。

八、其它说明
对平时有缺勤或受处分等情况的人员，具体按《南通大学绩效工资扣发管理若干规定》执行。
岗位奖励津贴年终结算时，年度考核等级“优秀”者，当年度岗位奖励津贴增发1000元；年度考核“基本合格”者，当年度岗位奖励津贴扣发50%；年度考核“不合格”者，扣发全年岗位奖励津贴。

女职工在规定的产假期间以及借调人员在规定的借调期间，原则上享受岗位奖励津贴。

新入职的教师原则上第一年享受岗位奖励津贴，第二年按基本工作量的50%考核。

距离退休年限不足两年的专任教师，原则上享受岗位奖励津贴。

个人独立完成研究院目标考核专项任务者视作完成个人当年岗位年度任务。

本分配方案适用于2025年度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
本细则未尽事宜，由研究院补充规定或按学校文件执行。
本考核与分配方案由研究院办公室负责解释。
                                     特种医学研究院
                                     2025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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